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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
投票制度
4.1
如在選舉中有多於一名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參選，即須進行投票。

4.2
每名選舉委員可投一票，投票方式是利用有“(”號的印章填劃選票，以顯示其所選擇的候選人。任何候選人如在第一輪投票中，從所投的有效票總數中取得過半票數(即絕對多數票)，則是當選。否則，除那些從所投的有效票中取得最高票數的候選人外，所有其他候選人均會被淘汰。如只有一名候選人從所投的有效票中取得最高票數，則除該名候選人，以及那些從所投的有效票中取得第二最高票數的候選人外，所有其他候選人均會被淘汰。這些未被淘汰的候選人將進入下一輪投票，直至有一名候選人取得絕對多數票勝出為止[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第27條]。
4.3
以下舉例說明投票制度的運作方法：

情況1
(如有兩名候選人參選，或除兩名候選人以外，所有其他候選人均被淘汰)

· 由於候選人 A已從所投的有效票總數中取得過半票數，所以當選。
情況2
(如有關的選舉中有多於兩名候選人參選)

情況2(a)

· 只有兩名候選人(候選人 A 和 B) 從所投的有效票中取得相同的最高票數。
· 須進行一輪或多於一輪投票，直至其中一名(候選人 A 或 B)當選為止(見情況1)。
情況2(b)






· 只有一名候選人(候選人A)從所投的有效票中取得最高票數，但他未能從所投的有效票總數中取得過半票數。
· 只有一名候選人(候選人B)從所投的有效票中取得第二最高票數。
· 須進行一輪或多於一輪投票，直至其中一名(候選人A或B)當選為止(見情況1)。
情況2(c)





· 三名候選人(候選人A、B和C) 從所投的有效票中取得相同的最高票數。
· 須進行一輪或多於一輪投票，直至其中一名(候選人A、B或C)當選為止(見情況1、2(a)和2(b))。
情況2(d)






· 只有一名候選人(候選人A)從所投的有效票中取得最高票數，但他未能從所投的有效票總數中取得過半票數。
· 兩名候選人 (候選人B 和 C) 從所投的有效票中取得相同的第二最高票數。
· 須進行一輪或多於一輪投票，直至其中一名(候選人A、B或C)當選為止(見情況1、2(a)和2(b)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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